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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关于“双培生”“外培
生”管理的指导性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高校高水平交叉培养计划”的实施

要求，根据《北京高校学生访学项目管理办法（讨论稿）》，

特制定本意见。本意见适用于在提前批次录取的、明确为“外

培生”或“双培生”的学生。 

第一章 招生与学籍管理 

第一条 “双培生”“外培生”的学籍由我校统一管理；

“外培生”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注册，“双培生”须每学期返校

报到注册。 

第二条 “双培生”“外培生”入校后，由学院明确其专

业或专业方向（以下简称“原专业”），不再单独设班，按“原

专业”统一管理。 

第二章 专业培养与教学管理 

(一) “外培生”部分 



第三条 由学院与国外高校沟通，签订校级合作协议，明

确“外培生”的入学条件（建议含托福、雅思成绩），规定总

学分数，限定学年最低获得学分，明确学费要求等事项。 

第四条 “外培生”第一、四学年按我校培养方案完成学

习，第二、三学年的培养方案由学院与国外院校沟通、协商，

共同制定，并提交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外培生”入学第一学年须接受学院的选课指导

进行自主选、退课，原则上应保留数学类、思想政治类、专

业类等课程，每学期学分不低于 15 学分；第七学期完成“原

专业”教学计划并补修第一学年所缺的学分，完成培养方案。 

第六条 在规定时间内未达到国外学校入学条件的“外

培生”，留在“原专业”继续学习，按我校专业培养方案完成

学业。 

第七条 外培期间，学年成绩未达最低获得学分数，应中

止其境外修读，并返回学校，按“原专业”继续修读；规定

时间内，未达到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数的“外培生”，返回我

校进行学分转换，并补修相应学分，按“原专业”培养方案

修读。 

第八条 外培期间，由学院对“外培生”进行学期成绩备

案，以加强过程管理，保证其学业得以顺利完成。 

（二） “双培生”部分 

第九条 “双培生”由学校与接收院校签署协议，规定学



生学业与学生管理的相关事宜，明确学业管理和学生管理等

相关内容，规定学年最低获得学分数。 

第十条 由学院与接收院校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制定培养

方案，并提交教务处备案，第四学年按“原专业”培养要求

回我校学习，完成培养方案。 

第十一条 “双培生”在接收院校就读期间，学年成绩未

达最低获得学分数，应中止其外校修读，返回“原专业”继

续修读。 

第十二条 “双培生”在接收院校就读期间，由学院进行

学期成绩备案，以加强过程管理，保证其学业得以顺利完成。 

第三章 学分认定与毕业审核 

第十三条 “双培生”在接收院校学习结束后，由学生提

供接收院校学习的完整成绩单，学院按照培养方案进行审核，

对达到相应要求的“双培生”或“外培生”提出学分和成绩

认定的建议，并提交至教务处，经教务处审核通过后，进行

整体学分认定并存档，成绩不再录入系统；未达到相应要求

的“双培生”或“外培生”，须返校继续修读相应课程，达到

培养方案的要求后，方可进行毕业审核。 

第十四条 学院根据“双培生”“外培生”的培养方案进

行毕业审核，毕业审核通过后，根据我校学位授予办法进行

学位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教务处备案；通过审核的学生

我校统一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第十五条 未通过毕业审核的“双培生”“外培生”，可选

择延长学籍或结业。 

第四章 学生管理 

第十六条  学院须派专职人员对“双培生”“外培生”进

行入学教育，并对其在接收院校就读期间进行联系、指导，

关注学生专业学习和适应性，加强心理辅导。 

第十七条 “双培生”在接收院校学习期间须按我校规定

定期返校，上交书面学习生活情况汇报；“外培生”也应通过

电子邮件等方式汇报在国外学习生活情况。二者均需主动与

学校专职人员保持密切联系，报告内容将作为学生综合素质

测评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双培生”“外培生”学习期间奖学金及各类

荣誉称号的评定依据签订的培养协议确定。  

“双培生”“外培生”不能转专业。 

第十九条  “双培生”(不含已退出双培计划)和“外培

生”（已出国培养）有资格参加我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具体办法参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推荐优秀应届

“双培计划”“外培计划”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十条 “双培生”“外培生”纳入我校学生资助体系

管理，按照规定流程和时间，申报国家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相

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双培生”“外培生”在外学习期间，须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双方学校的校规校纪。有违反校规校纪

行为者，双方学校应及时通报情况，依据培养协议有关规定

做好相关后续处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双培生”“外培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执行

学校公费医疗管理政策。“双培生”学习期间，可在双方学校

的校医院就诊，如果校医院无法诊治时，由校医院转诊至指

定的合同医院或专科医院。医疗费用按照学校公费医疗管理

规定回学校报销。“外培生”境外发生的医疗费用自理，建议

可根据自身情况购买医疗保险。 

第二十三条 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本意见自发

布之日起实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 

                                  2020年 12月 7 日 

 


